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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2年 5月 22日會議擬備的資料摘要  
 

政府總部架構重組建議中有關增設文化局的建議  
 
 
 候任行政長官建議重組政府總部架構，當中包括增設文

化局，從民政事務局接掌文化和西九龍文化區的政策職能，從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電影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職能，以及從發

展局接掌文物保育的政策職能。候任行政長官辦公室就設立文

化局提出的理據載述於政府當局向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

(立法會 CB(2)1908/11-12(01)號文件 )的附件 A，有關部份載於

附錄 I。  
 
2. 為了能於 2012年 7月 1日實行新的架構，現屆政府需要提

出一項決議案，移轉相關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能。政府當局在

2012年 5月就上述目的發出的題為 "政府總部架構重組：法例修

訂 "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，載於附錄 II。  
 
3. 關於開設文化局的建議的相關新聞報道載於附錄 III，供

委員參考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5月 21日  



 

 
政府當局就"政府總部架構重組" 

提交予政制事務委員會於2012年5月9日的會議  
的文件的附件A的節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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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文化局 

 

16.  文化事務目前由多個決策局負責。舉例來說，藝術撥款、圖

書館和博物館事務由民政事務局負責；文物保育由發展局負責；

電影及創意產業則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。把上述事務一併納

入新增的文化局，既可加強政策的一致性，又有助長遠的文化策

略規劃。 
 

17. 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，擁有極佳的條件發展成為饒富

特色的文化中心。除了把西九龍文化區發展成為香港藝術與文化

薈萃的地標外，更重要的是政府內部必須集結力量，引領發展方

向，為推廣文化活動和交流、培養人才與文化團體、吸引社區參

與等工作，制定全面的政策，也就是為香港發展成為文化中心， 
提供開拓硬件和軟件。 
 
18.  建議設立的文化局經副政務司司長向政務司司長負責。該局

將從民政事務局接掌文化科和西九龍文化區工程策劃組，從商務

及經濟發展局接掌創意香港，以及從發展局接掌文物保育專員辦

事處。此外，該決策局也會與教育局合作，共同於校內及校外推

廣 藝 術 教 育 ， 以 及 與 各 區 區 議 會 攜 手 ， 在 地 區 層 面 推 廣 藝 術 活

動。設立新的文化局須開設文化局局長一職，接掌從有關決策局

轉移過來的文化政策職能，並為推動有關工作增添動力。  
 
19.  在把制定文化政策的職能移交文化局局長後，民政事務局局

長將負責與相關的局和部門協商，研究措施加強區議會的角色，

增強民政事務專員的功能，以協調政府各部門在地區所推行的工

作和服務。此舉在於確保善用地區機遇及資源，在地區層面解決

地區事務。民政事務局局長將繼續執掌體育及康樂、公民事務、

青年發展、社區關係、大廈管理，以及大部分與娛樂及住宿服務

有關的發牌事宜。附錄C及D分別載錄文化局局長和民政事務局局

長之下的新組織架構。 
 
 
 

附錄 I



 
 
20. 設立新文化局，將涉及開設一個局長職位，以及數個輔助職

位，包括文化局常任秘書長一名、文化局副局長一名、政務助理

一名、新聞秘書一名、政治助理一名或多名，以及其他文書輔助

和貴賓車司機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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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文化局組織架構 
 
 
 

    
文化局局長 

   
     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文化局常任秘書長   
         
         

文化局副局長       
         
文化局局長政治助理       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創意香港科 文化科 西九龍文化區科 

       
 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  
       
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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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C 



重組後民政事務局的新組織架構 
 
 
 

  
民政事務局局長 

  
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      

          
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      

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
公民事務科  康樂及體育科 
          

民政事務總署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      

政府新聞處     
      

法律援助署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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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D 



檔號：CMAB F19/6/3/2 
 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
 

政府總部架構重組：法例修訂 
 
 
引言 
 
 在 2012 年 5 月 4 日，候任行政長官公布政府總部架構

重組建議。我們於當日向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發出題為「政府

總部架構重組」的文件（立法會 CB(2)1908/11-12(01)號文件）。

在 2012 年 5 月 7 日，我們向立法會作出預告，擬於 2012 年 6 月

20 日舉行的立法會會議上，動議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（第 1
章）作出的決議案，以移轉有關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能。預告連同

決議案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言擬稿見於立法會秘書處

於 2012 年 5 月 10 日發出的文件（立法會 CB(3)735/11-12 號文

件）。 
 
理據 
 
2. 為配合候任行政長官對於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的工作，

行政長官同意全力配合，確保順利過渡到第四屆政府。就候任行

政長官重組架構的建議及理念，詳見於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（立

法會 CB(2)1908/11-12(01)號文件）。 
 
3. 如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的第 5 至 7 段所述，現屆政

府需要根據重組架構建議提出動議，移轉相關公職人員的法定職

能。為此，我們已於 5 月 7 日提交預告，擬動議提出載於附件的

決議案。該決議會訂明由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起，現時由某位公

職人員憑藉決議內得以行使的職能，將移轉給於政府總部重組後

負責相關政策範疇的公職人員。決議通過之後，行政長官會同行

政會議需要頒布命令，修訂法例第 1 章附表 6，列明兩個副司長

的職稱，以及各決策局改組後相關公職人員的職稱。該命令將於

2012 年 7 月 1 日生效。命令的擬稿載於附件。 
  

附錄 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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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時間表 
 
4. 如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8 及 9 段所述，決議案須

經立法會先審議後訂立的程序。我們擬於 2012 年 6 月 20 日立法

會會議上動議有關決議案。有關命令須於決議案通過後，經過立

法會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該決議案及命令將於 2012 年 7 月 1
日生效。 
 
公眾諮詢 
 
5. 如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1 段所述，候任行政長官

在競選期間曽徵詢公眾和社會不同界別人士對重組建議的意見。

候任行政長官辦公室已通過行政長官辦公室，徵詢現屆政府的意

見，及與有關政策局會面，聽取他們的意見。現在的建議已考慮

所收到的意見。 
 
查詢 
 
6. 有關本參考資料摘要的查詢，請聯絡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鄭琪先生（電話：2810 2852）。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2012 年 5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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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年釋義及通則條例(取代附表 6)令》 

  

第 1條 1

 

《2012年釋義及通則條例(取代附表 6)令》 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第 62條訂立) 

1. 生效日期 

本命令自 2012年 7月 1日起實施。 

2. 修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現予修訂，修訂方式列於第 3條。 

3. 取代附表 6 

附表 6 — 

廢除該附表 

代以 

 
“附表 6 [第 62條] 

公職人員 
政務司司長 

財政司司長 

律政司司長 

政務司副司長 

財政司副司長 

工商及產業局局長 

文化局局長 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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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年釋義及通則條例(取代附表 6)令》 

  

第 3條 2

 

民政事務局局長 

房屋規劃地政局局長 

保安局局長 

科技及通訊局局長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教育局局長 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

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

環境局局長 

副局長 

常任秘書長 

行政署長 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

副秘書長 

副行政署長 

首席助理秘書長 

助理行政署長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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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年釋義及通則條例(取代附表 6)令》 

  

  3

 

行政會議秘書 
 

行政會議廳 

2012年 6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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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年釋義及通則條例(取代附表 6)令》 

註釋 

第 1段 4

 

註釋 

本命令廢除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現有的附表 6，並以一個
新的附表 6 取代，此舉的目的是指明一份名單，列出獲賦權簽署
示明行使行政長官的法定權力或執行行政長官的法定職責的公職

人員，該名單於 2012年 7月 1日生效。 



附錄 III 
Appendix III 






















